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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的宗旨和研究方法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

然的同时，通过不断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进行交往，兼收并

取周边地区文化之所长，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与此同

时，我国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又给予周边国家

和地区以强烈影响，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发展。由

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

各不相同，因而它们与我国古代文化交流的模式、特点以及这种

交流在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不同。研究各时

期我国古代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探讨我国以

汉民族为主体的先民们同周边国家和地区诸民族、部族之间进行

交流的具体过程以及这种交流对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科技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国战国至南北朝时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

涉及的空间范围极其广阔，内容亦十分庞杂。本文探讨的空间范

围拟限定于包括我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区，时

间范围限定于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 世纪，探讨的主要内容为我

国古代的铁器及冶铁技术对东亚诸邻国的影响和传播过程。

关于东亚诸国的铁器文化及其相互交流，迄今为止，东亚诸

国的学者都曾经进行过研究，尤其以日本学者的论著较多。其中

不乏真知灼见。但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多以单篇论文为主，且

所论及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古代铁器文化的某一方面或

某类铁器。就笔者所见，迄今系统地论述东亚诸国古代铁器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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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专著，当首推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潮见浩的《东亚的初
①化》 。该书较详尽期铁器文 地记述了我国春秋至汉代及朝鲜半

岛的乐浪汉墓和日本弥生时代铁器的考古发现。但因该书成书于

年代前半，近十几年来大量新的考古发现未能收入书中。

另外，该书仅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各地出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

对各地铁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地铁器所反映的各地区古代

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未进行深入分析，不能不说是个缺

憾。

广岛大学教授川越哲志所著《弥生时代的铁器文化》，列举

了弥生时代铁器的考古发现，并对各类铁器进行了类型区分，

是了解弥生时代铁器的较为详尽的著作。但由于内容所限，书

中较少涉及铁器制作工艺技术，对弥生时代铁器所反映的当时

的社会状况以及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亦未进行深入的探

讨 。

韩国学术界近年来在三韩时代及三国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中

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出土的大量铁器使我们得以了解

当时铁器制作和使用的情况。但是迄今为止，韩国学术界似未有

系统论述三韩和三国时代铁器的专著问世。

在我国，关于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过程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讨

论，其中较重要的有：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

、（大百科全书）矿冶卷中有关章节 、《中国古代冶金简

史》 、李京华所著《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和（南阳汉代冶

铁）等。李氏的两书重点探讨了河南地区战国汉代冶铁工艺技

潮见浩：《东亚的初期铁器文化》（日文），吉川弘文馆， 年。

川越哲志：《弥生时代的铁器文化》（日文），雄山阁， 年。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文），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大百科全书 矿冶卷》（中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简史》（中文），科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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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涉及了秦汉冶铁技术与周围地区的关系 。但其讨论的范

围仅限于汉代和日本弥生时代，器种亦仅涉及了铁斧和铁板材，

且对作为我国和日本铁器交流重要中介地的朝鲜半岛的资料未加

以论及。关于我国铁器的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是杨 先生所著

（中国古代 。该书详尽地论述了我国古代主要兵器的兵器论丛》

形制演变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探讨了我国古代甲胄对日本的

影响。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兵器的经典性著作。除此

之外，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刊载的关于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和铁器

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这些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我国古代冶

。但是迄铁业和铁器的普及、发展与传播，其中不乏力作 今为

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尚无人对我国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冶

铁技术和铁器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与传播进行系统的综合研

究。本文拟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不断

运动并发展变化的。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完

全与世隔绝，不可能不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往来和交流。马克

思主义哲学还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

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本文

拟通过对东亚诸国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 世纪铁器及冶铁技术的

谱系研究，探索该地区内诸国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铁器文化传

播和吸收的具体过程，并探讨冶铁业和铁器的传播与交流对东亚

诸国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历史的演进所发挥的作用，进而

分析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换言之，本文关

①李京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文），中州古籍出版社， 年；李

京华、陈长山：《南阳汉代冶 （中文），中州古籍出版社， 年。

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中文），文物出版社， 年。

王巍：《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国政权》（日文） 雄山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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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亚诸国铁器文化交流研究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搞清各类遗

迹和遗物的谱系或演变序列，而是力图以此为基础，通过这些遗

迹、遗物所反映出的亲缘关系或近似性，分析当时东亚地区内各

民族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该地区政治、经济、军

事、宗教、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进而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地

区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欲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主要依

据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实物资料，参考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研究

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 世纪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在研究中，将主

要采用考古学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发现

的冶铁遗迹、遗物及铁制兵器、生产工具、马具等进行器物形态

学的比较研究，探讨其谱系关系，追溯其源流，并探索各种冶铁

技术、铁器的出现和传播过程及其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背

景，乃至在东亚诸国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进行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往往有一种倾向，即过分强

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某些相似性，而忽视了每种文化的固有特点和

传统以及对外来文化影响所进行的改良。而唯有这种改良，唯有

这种对自身文化特点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才是构成各文化及其

创造者民族文化特征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在分析东亚诸国间

文化因素方面的相似性，探讨我国古代铁器文化对东亚诸邻国的

影响和传播过程及意义的同时，还力图避免上述一点论的倾向，

坚持两点论，坚持内因决定论，对各文化自身的特点、各民族固

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有

选择的吸收和对固有文化传统的扬弃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

使本文对东亚诸国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能够达到不仅在研究涉及

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而且在研究的层次和深度

方面也能有所突破。该课题的时间跨度达 年左右，涉及区

域包括整个东亚地区，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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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纷繁，难度很大，深感凭自己的学识，难以胜任。仅希

望能够 本抛砖引玉，使国内学术界得以更多地了解朝鲜半岛和日

的有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从而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若能

达到上述目的，对笔者来说，将是莫大的快慰和荣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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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关高句丽、朝鲜半岛南部

诸国和古代日本的文献记载

（一）高句丽

高句丽是受我国中原地区西汉至南北朝中央政权册封，又保

持着相当独立性的政权。据《魏书 高句丽列传》记载，高句丽

王出自夫余。其始祖朱蒙系河伯之女，因日光受孕，卵生所出，

为避夫余群臣之害，逃向东南，至纥升骨城（一般认为在今辽宁

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遂立都建国，号称高句丽。类似的创始传

说还见于好太王碑、冉牟墓志，惟其始祖名均作“邹牟”，并皆

吉验言其出自北夫余。《论衡 篇》和《魏略》则记载其始祖名为

“东明”，其他如卵生、逃亡、立都建国，则与前述诸记载略同。

高句丽始祖传说中，日光感应和卵生当然不可信，但其始祖与夫

余具有密切关系，则是很有可能的。这一点，可从两者的语言、

风俗具有较多相同之处得到证明。但（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

“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而一般认

为夫余属秽。战国以后，秽貊多并称。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

相似性，以至于被人们等同视之。但两者之间，实有区别（如葬

制等，详见后述）。

关于高句丽的建国时间，一般认为是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

元前 年）。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汉武帝灭朝鲜，建四郡之前，

已有高句丽之名。《汉书 地理志》记载：“玄菟、乐浪，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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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置，皆朝鲜、秽貊、句丽夷 （后汉书、高句丽传）云：

“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对于这两条记

载中的“句骊”、“高句骊”的含义乃至于它们与高句丽建国的

关系，中外学者见仁见智。《汉书 地理志》中，句丽与秽貊并

称，此句丽显然绝非地名，而应系族称。《后汉书》中的高句

骊县，当系由于当地为句丽族聚居区而命名。高句丽国名，亦

当由此而来。我们认为，高句丽国是由出自夫余的王室与西

汉前期业已存在的，属于貊系统的高句丽族相结合而形成的。

这种外来势力与土著相结合建立政权的例子，在古代是屡见不鲜

的。

《三国志 魏志 东夷传》记载：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

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

弱，今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据此记载可知，高

句丽是由五个部族构成，王出自固定的部族，王族与绝奴部世世

为婚。似可认为，高句丽是以王族为中心，与世为婚姻的绝奴部

及其他三部贵族联合建立的政权。

《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高句丽“其官有相加、

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

各有等级”。“王之宗族，其大加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

不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

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

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

衣、先人同列”。表明当时的高句丽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其官僚体系也已基本建立。 世纪以后，高句丽的王权进一步强

化，官制也更加完备。

高句丽政权初建之时，其势力范围仅限于浑江流域。至

东汉时期，其势渐强。先后征服了沃沮和东秽。《三国志 魏志

东夷传》曰：东沃沮“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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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

税⋯⋯”

高句丽初建国时，定都于卒本。即今辽宁省桓仁一带。公元

世纪末，高句丽政权内部为王位继承发生内乱。山上王之兄拔

奇因未得以即王位，遂率部下降于割据辽东的公孙度。公孙度派

援军进攻山上王，使拔奇得以借公孙度的势力，与山上王分庭抗

年，公孙康率军击高句丽，山上王兵败，被迫撤离礼。 旧

都，迁都于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后于长寿王 年（　

年），为便于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将都城迁至平壤。

年建国后，其统治者致力于高句丽自公元前 对外扩张其

势力，除征服沃沮、东秽外，还力图向周边扩展，多次与东汉、

公孙氏、魏、前燕争夺势力范围。双方互有胜负。其 年中，

公孙 年魏幽州刺年和 史毋丘俭的两次征讨及康的进攻，

年前燕慕容皝的征伐，给高句丽以沉重的打击，使其西进的

企图几次受挫。 年，高句丽灭乐浪郡。后经过与慕容鲜卑的

反复争夺，于 年最终占有辽东、玄菟二郡之地，并向北扩

展，占据了夫余故地。

高句丽灭乐浪郡后，开始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与百济在

今礼成江一带展开激烈争夺。故国原王死于战争中。至好太王

时，高句丽势力空前强盛，尽据汉江以北地区。同时，还将新

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击败倭国派往朝鲜半岛支援百济的

军队。有关史实，可以集安好太王碑文记载为证。有些学者对

碑文的真伪提出过疑问。我们认为，此碑文中关于辛卯年倭派

军队到朝鲜半岛的记述是可信的。限于篇幅，在此拟不展开论

证。

隋灭陈后，开始集中力量，收复辽东。于是隋与高句丽之间

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隋三次遣大军征伐高句丽，均无功而返。

及至唐太宗时，于 年收复辽东。 年，高句丽被唐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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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半岛南部诸国

三韩

世纪，分布于朝鲜半三韩是指公元 至 岛南部的马韩、辰

韩和弁韩。《三国 魏志 东夷传）云：“马韩在西。其民土著，志

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臣智，其次为邑

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马韩共有 个小国。“大国万余家，

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

郎将、都尉、伯长。这些官职当系受自于曹魏。

辰韩位于马韩以东，弁韩以北 个小国组成。据。系由

《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辰韩并非土著。“其耆老传

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

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

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辰韩的首

领由马韩之人出任，世世相继，辰韩不得自立辰王。《魏略》曰：

“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

弁韩位于辰韩以南，即朝鲜半岛西南端。南与倭国隔海相

个小国。望。亦有 有城郭。

东夷列传》曰：三韩“皆古之辰国也。马《后汉书 韩最大，

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

韩种人焉 魏志”。《三国志 东夷传）中也有关于辰王的记载，但

记辰王所都为“月支国”。根据上述文献，可知在三韩中，马韩

的地位高于辰韩和弁韩。但当时的辰王究竟具有何等权势，尚不

得而知。从上述两文献中记辰王均只寥寥数语，仅记其治所和出

自来看，辰王在当时可能并无太大的权力。

三韩汉代臣附于乐浪郡。东汉晚期“韩秽强盛，郡县不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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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东汉末年，公孙康在乐浪郡以南设带方郡，加强了对三韩

世的控制。 纪中叶，马韩、辰韩的诸多小国相继被伯济、斯卢

国所兼并。

百济

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的始祖温祚王是高句丽始祖朱蒙

的儿子。因恐被太子所害，避至马韩。在汉江下游建伯济国，成

个小国之一。其为马韩 地靠近带方郡，便于吸收中国文化的

世纪中叶统一了影响。其后不断积蓄力量，最终于 马韩诸小

国，从而登上了东西历史的舞台。

关于百济始祖出身的记载的可信性，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

认为可信，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百济为提高自己对外、对内的

地位，以求于高句丽相抗衡（即与高句丽同出于夫余族）而杜撰

百济列传）云：“百济国其先的。（魏书 出自夫余” 年，

“百济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

，。表明百时，笃崇旧款 济出自夫余，至少并非后世书史者之杜

撰。

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自始祖温祚王创建伯济国时起，

都于慰礼城，后迁都于汉城。百济统一马韩后，便不可避免的与

雄居于其北方的高句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为了抵抗高句丽的南

进，百济南与加耶诸国交好，并与倭国结盟，共同抗击高句丽的

进攻。在战争中，互有胜负。 年，高句丽攻克百济的雉城，

年和 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攻克平壤，高句丽故国原王

年，高句丽好太战死。 王亲率大军攻百济，夺 座城池，

百济王一度降伏。而后，又联合倭国，继续与高句丽对抗。

年，百济的都城汉城被高句丽攻克，盖卤王被杀。文周王继位，

迁都至熊津（忠清南道公州市）。不久，百济内部发生内乱，势

力渐弱。 年，东城王即位后，致力于加强王权，营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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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武宁王即位后，励精图治，使百济不久被暗杀。 的力量

增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伽耶诸国也受其 年，百济控制。

为了与势力逐渐增强的新罗和仍虎视耽耽，意欲南下的高句丽相

抗衡，将国都由熊津迁至泗比。据 百济传》记载， 世《周书

纪后半，百济官分十六品，依其官品而冠、带各异。官吏又依其

部职掌分为内官和外官。内官又细分为 ，外官则有 部。表

明此时期百济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也相当完善。 年，百

济与新罗和伽耶诸国联合，进攻高句丽，夺回了汉城。但翌年，

年，汉城被新罗攻占。圣王在与新罗的战争中身亡。 义慈王

遣军队夺回被新罗占领的部分伽耶故地，又与高句丽联合，进攻

新罗。后于 年，被应新罗的请求出兵的唐朝军队所败，

年百济灭亡。

新罗

新罗位于百济之东，南与伽耶，北与高句丽相邻。传说其始

祖赫居世为卵生，公元前 年被推举为王。此传说的可信性较

低。新罗的前身是辰韩的斯卢国。 世纪时，斯卢国还仅据庆州

之地。此后，不断扩张，约在 世纪前叶，逐渐统一了原辰韩诸

小国。

世纪的新罗迫于高句丽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依附于高

句丽。但新罗并不甘心对高句丽俯首称臣。 年，新罗与百济

修好，以图共同抗击高句丽的南侵。 年，新罗杀高句丽的将

领。 年，击退了高句丽军队的进犯。 年，百济受到高句

丽的攻击，新罗曾派兵救援。然而，由于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因

而， 世纪的新罗，终究未能摆脱高句丽的控制。高句丽向

新罗派遣了名为“新罗土内幢主”的军事将领，以监视新罗的举

动。

新罗在臣附于高句丽的同时，致力于向周边扩张，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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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济和大伽耶的支援下，击败位于其东的秽族，尽据其地。同

时，兼并了庆州盆地的诸多小国。公元 年，智证麻立干即

位，正式定国号为新 年，法兴王即位罗，并正式称“王”。

后，新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设立兵部，创建法幢

军团，建军屯地，颁布律令。制定与衣冠制相联系的官制和称为

“骨品制”的严格的身份制度。

年，新罗向伽耶地区扩张， 年，灭金官伽耶。从

年开始，越过竹岭向高句丽的领土范围扩展，并与百济联合

作战，从高句丽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从而一跃成为足可以与高

句丽 年，击败和百 百济的进攻，百济的圣济相抗衡的强国。

王战死。 年，灭掉了伽耶诸国联盟的核心大伽耶，并将伽耶

诸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势力范围北抵咸镜南道的黄草岭和

摩云岭。唐王朝建 年最早向唐遣使朝贡。立后，新罗于

年，百济攻占大耶城，并夺取了原伽耶的大部分领地。新罗求救

于高句丽，不料高句丽却与百济结盟，共同进攻新罗。新罗只得

向唐王朝求救 年、， 年、 年，唐数次出兵征讨高句

丽。 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夺取了新罗北部 余座城池，

唐王朝应新罗之求，出大军进攻高句丽占领的辽东地区。

年，唐派水陆大军 万与新罗军一道，攻占百济都城泗比城，

并一举灭了百济。 年，唐军灭高句丽。新罗靠唐王朝的力量

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伽耶

伽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洛东江流域。如前所述，百济是

从马韩的伯济国发展而来，新罗的前身是辰韩的斯卢国。未被百

济、新罗所兼并，主要是原属弁韩的一些小国统称伽耶诸国。

世纪中叶之后，百济、新罗相继兴起，倭国也力图在朝鲜

半岛南端争得一席之地。伽耶诸国处于几个大国争夺、扩张的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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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之中，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势下，伽耶诸国逐渐形成

了先后以实力较强的金官伽耶和大伽耶为中心的并不稳固的松散

的联盟。为防止新罗的兼并，伽耶联盟曾与百济和倭交好，以求

得到其保护。然而，由于未能像百济、新罗那样发展成为统一的

国家，伽耶诸国最终未能逃脱被兼并的厄运。 年，金官伽耶

年，以大伽耶为中心的被新罗所灭。 伽耶诸国被新罗兼并，

伽耶最终在东亚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

（三）日本

世纪以前的日本，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倭国”。《三

魏志 东夷传国志 ）中，较详尽地记述 世纪前了 世纪后半至

半倭国的情况，为研究当时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风俗及与

东亚诸国的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据此文献记载“倭人在

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

使译所通三十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

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

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相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

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

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其犯法，轻者没其妻

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

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

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

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临津搜露，

传送文书、赐遣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其俗，国大人皆四、

五妇，下户或二、三妇”。“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当时倭国的状况有大体了解：倭

国由名为卑弥呼的女王所统治，下有数十个小国臣服于女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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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派遣官员大率在处于同大陆交流的要地伊都国，监察与带方郡

及三韩的往来船只、货物。大率很有权势，各小国均畏惧之。在

各国市场，设大倭监督、管理。有刑法，犯法者妻子乃至宗族都

要被处以刑罚。身份等级制度已经建立，社会成员已分工化为

“大人”（贵族）和下户（平民）及奴婢。被统治阶级下户向国家

交纳的税赋，成为倭国的重要财政来源。日本的很多历史学者认

为， 世纪前半的倭国仍处于“原始的民主制”或“部落联盟”

的阶段。对此，笔者难以苟同。我曾在拙著《从中国看邪马台国

和倭政权》中，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观点 。我认为，日本当时已

经进入阶级社会，由王、官吏、贵族、平民、奴婢构成了等级森

严的阶级和阶层。刑法、军队、税赋等阶级压迫的工具和财源已

经出现，各小国虽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它们臣服于女

世纪前半的倭国虽然在某王，受其控制和监视。因此， 些方面

仍带着原始社会的烙印，但当时的社会已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

治阶级，并已形成了初期阶段的国家。

据《三国志 魏志 东夷传》记载，女王卑弥呼死后，倭国立

一男王，但国中不服，互相攻杀，死者达千余人。于是，立卑弥

呼宗女壹与为女王，国中遂平定。时值曹魏正始八年后不久。自

西晋泰始二年（ 年）之后，关于倭国的情况，史书失载。至

东晋安帝时，义熙九年（ 年）才又有倭王赞遣使入贡。自

年，年至 即 世纪后半和整个 世纪，侨国的情况在我

①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中文），《考古学报》

年 期；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的铁器》（中文），《考古学报》 年

期；《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中文），《文物》 年 期；《南越

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中文），《考古》 年 期；张宏明：《中国铁器时代应

源于西周晚期》（中文），《安徽史学》 年 期；云翔：《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

代的锻銎铁器》（中文），《考古》 年 期；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

（中文）（，考古）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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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被称作“空白的国史籍中不见蛛丝马迹。因而，日本的 世

纪 ”。然 而，这 多年，却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以前方后圆形坟墓为代表的古坟时代正是在这期间开始，也正是

这个时期，整个倭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简言之，以

前方后圆坟这种具有日本特点的古坟为代表的墓制以畿内地区为

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 世纪中叶以后，南部已抵九州南部，

北部则达东北地区南部。各地古坟时代的坟墓坟丘形状相当一

致，只是坟墓的规模不同。以畿内大和地区（今奈良县中部）规

模最大。各地古坟中随葬品的种类亦具有较大一致性，其中以铁

制品 世纪前半之前，各地武器和各种祭祀用品最具特色。这与

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酋长墓的营建迥然有别。反映出古坟时代与

弥生时代的显著差别，即以大和王权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日本大

部分地区，以大和王权为中心的王权国家业已形成。

进入 世纪后，马具、武器、甲胄和被称作“须惠器”的硬

质陶器的制作和随葬成为古坟时代中期的时代特点。畿内的大型

前方 世纪更加巨大，其中位于大阪河内平原的后圆坟的规模较

大仙陵全长达 米，反映出倭国王权的强化。在大阪市法圆坂

遗址和和歌山县鸣遗址发现的 世纪的大型仓库群，也反映出

国王权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时期古坟的随葬品中，

武器、甲胄、马具占较大比重，反映出这一时期倭国王权浓厚的

军事色彩。这些随葬品多数与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同类器物形制

相近，有的显然是来自彼岸的“渡来品”。由此可以看出 世纪

的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据《宋书 倭国传》记载，自宋高祖永初二年（ 年）至

顺帝升明二年（ 年），倭国先后有赞、珍、济、兴、武等五

位国王先后十余次向南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日本史学界称之

为“倭五王”。尽管“倭五王”究竟相当于《日本书纪》中哪几

个天皇，诸史家众说纷纭，但在倭王武可能为日本历史上的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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